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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學系-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注意事項 

大學部 
一、各年級學生應修之課程，請查詢 e 校園服務網中之【課程架構圖】。 
二、修滿本系規定之必、選修科目後，若學分仍不足本系畢業學分數，本系可承認外系學分

以 10 學分為上限，科目不限。 
三、本系課程建議修課順序科目表： 

1. 憲法→行政法 
2. 民法總則→民法債編總論→民法債編各論 
3. 民法總則→民法物權、民法親屬、民法繼承→民事訴訟法 
4. 刑法總則→刑法分則→刑事訴訟法 
5. 英美法導論→英美侵權行為法或英美契約法 

四、必修科目以在本班修習為原則。若因其他特殊需求或與重補修課程衝堂者，得於選課時

間至系辦登記換班，惟不保證可選上換班之科目。 
五、上修規定：低年級學生上修本系必修課程，須經系主任核准後，始得修習。 
六、113 學年度起必修課程修訂如下： 

學年度 課程名稱 
學分數 

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

113 

民法債編總論(一)(二)(實習)   3 2   
民法物權(一)(二)   2 2   
民法親屬   2    
民法繼承    2   
行政法(一)(二)(實習)   3 2   

114 
民事訴訟法(一)(二)     3 2 
民法債編各論(一)(二) 
**113 學年度不會開設此課     2 2 

七、111 學年度以前之重補修生修習規定如下： 

原課程[學分數] 112 學年度起 
新修訂之課程[學分數] 重補修規定及注意事項 

憲法[3] 憲法(一)[2] 
憲法(二)[2] 

原「憲法」不及格者，應重補修「憲法

(一)」及「憲法(二)」兩科 

民法物權[3] 民法物權(一)[2] 
民法物權(二)[2] 

原「民法物權」不及格者，應重補修

「民法物權(一)」及「民法物權(二)」
兩科 

身分法[3] 民法親屬[2] 
民法繼承[2] 

原「身分法」不及格者，應重補修「民

法親屬」及「民法繼承」兩科 

民法債編總論(一)(二) (調整開設於二年級) 
自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開設於二年

級，故 112 學年度一年級不開課，僅

開輔班課程一班 

民法債編各論(一)(二) (調整開設於三年級) 自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開設於三年

級，故 113 學年度二年級不開課 

八、三年級「民事訴訟法(一)」上課時間為第 1-11 週，「民事訴訟法(二)」上課時間為第 12-
18 週，重補修、輔系、雙主修同學務必確認應上課時間，若欲同時修習(一)(二)兩課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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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系統僅供同學自行加選一科，且不會自動將另一科轉入，請務必於選課時間依規定辦

理人工加選。 
九、三年級「法律服務學習」選修課程限已參與 113 年暑假校外實習之學生修習，不開放同

學自行加選，由系辦統一以人工加選方式進行。 
十、請務必按照入學年度「課程架構圖」之規定及「學生選課辦法」辦理選課，並定期至「學

分試算系統」檢查修課進度，以免影響畢業。 

雙主修 相關規定請參見【課程架構圖】。 

輔系 相關規定請參見【課程架構圖】。 

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 相關規定請參見【課程架構圖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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